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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与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

联合声明

　　一、应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邀请，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总统哈米德·卡尔扎伊于2010年3

月23日至25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。

　　二、访问期间，胡锦涛主席与卡尔扎伊总统举行了会谈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和国务

院总理温家宝分别会见了卡尔扎伊总统。两国领导人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，就双边关系以及共同关

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，达成广泛共识。

　　卡尔扎伊总统还同中国企业家见面，并赴北京大学发表演讲，介绍了阿富汗政府为实现民主和

发展所作的努力。

　　三、双方回顾了建交55年来两国关系的发展，对双边关系现状表示满意。双方一致认为，两国

2006年6月签署的《中阿睦邻友好合作条约》具有历史意义，为两国关系长期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

基础。双方同意以《中阿睦邻友好合作条约》为指导，巩固和发展睦邻互信、世代友好的中阿全面

合作伙伴关系。

　　四、阿方表达了促进地区和平、并成为地区经济文化交流桥梁的意愿。中方对此表示赞赏，强

调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，尊重阿富汗独立、主权和领土完整，尊重阿富汗人民根据自身国情选择发

展道路，支持阿富汗“和解与再融合”进程，相信阿富汗一定会早日实现和平、稳定与发展。

　　五、中方重申支持阿富汗和平重建进程，将一如既往地向阿富汗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，继续鼓

励有实力的中资企业赴阿参与建设和开发。阿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向阿富汗和平重建提供的无私帮

助。双方同意扩大经贸往来，增加相互投资和技术交流，深化在交通、农业与灌溉、能源、矿产、

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合作。双方同意尽早召开两国经贸联委会首次会议。

　　六、双方表示将加强政府部门、议会、地方交流合作，拓展记者、学者、院校、企业间沟通往

来。双方同意深化人力资源合作。中方愿增加向阿方提供的政府奖学金名额，努力扩大对阿方各领

域人员培训规模。阿方对此表示感谢。

　　七、阿方重申，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，台

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中方对阿方立场表示赞赏。

　　八、双方一致反对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、极端主义、分裂主义，以及有组织犯罪行为，并承诺

加强在上述领域的合作。中方对阿方为打击恐怖主义和毒品走私所作的努力表示赞赏。阿方重申将

在打击“三股势力”方面继续坚定支持中方。

　　九、双方一致同意加强在国际和地区组织中的协调合作，继续就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等重大问题

保持沟通协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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